
原創貼圖徵件辦法 

活動精神 

隨通訊軟體興起，貼圖溝通成為潮流，超越文字成為新穎的表達方式，延續 myfone 行動創作獎

鼓勵原創的活動精神，設「原創貼圖組」，鼓勵社會大眾發揮創意，創作貼圖，共同豐富數位內

容的內涵與品質。 

參加對象 

須同時符合以下二要件： 

（一）限使用中華民國任一家電信業者正常使用行動電話門號之自然人。 

（二）已成功登錄為 myfone 行創獎活動網站會員，同為台灣大基金會會員。 

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西元（下同）2017 年 8 月 8 日晚上 23:59 止。（依主辦單位系統收到記錄時間為準，逾

期恕不受理；避免最後一刻網路擁塞，請即早投稿） 

徵件主題及條件 

（一）徵件主題及條件：每件參賽作品以 8 張貼圖為一組，且經主辦單位及評審認定為同一系 

      列。參賽作品原則採自由發揮，惟需符合以下內容之呈現：  

   1．4 張為情緒表情+4 張為自由創作(一組共 8張圖)。 

   2．1 張為年度情緒貼圖、1 張為最佳創意貼圖（自由參加）。 

   作品不得醜化或污衊角色、嚴禁帶有情色等意味之表象方式或手法。 

（二） 規格及格式： 

1．靜態貼圖：參賽作品需以 2張 2560*640pixels 橫式規格上傳，檔案格式需使用 RGB

之透明背景 png 圖檔，單張 2560*640pixels 勿超過 2MB。(參賽作品入圍後，需依主辦



單位要求另再提供 8張 640*640pixels，請於創作時就先以此規格製作) 

2．若欲投稿年度情緒貼圖或最佳創意貼圖：請另上傳單張 640*640pixels 的貼圖，檔

案格式為 RGB 之透明背景 png 圖檔，單張勿超過 1MB。  

評審及評分 

（一） 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由主辦單位聘請國內設計工作者等相關專家進行評審。 

（二） 由評審依各參賽作品之創意、角色設計、訊息傳達性、商業實用性、並反應當代意識等

加以評分。 

（三） 倘評審認參賽作品均未達水準，評審得決定該獎項從缺或不足額入選。 

（四） 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際收件情形隨時調整評審作業方式。 

 

獎項及頒獎 

          首獎 1名：獎金新台幣（下同）100,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 

          二獎 1名：獎金 50,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 

          三獎 1名：獎金 15,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 

          佳作 10 位：每位獎金 8,000 元整及獎狀乙紙。 

「最佳年度情緒」及「最佳創意獎」各 1名：每名獎金 60,000 元整及獎座乙座。 

重要事項 

（一）參賽資格注意事項： 

1. 每位參賽者均須成功登錄為台灣大基金會，參賽作品方能視為有效參賽件。參賽者登錄

於台灣大基金會會員資料上之手機門號務必與參賽時使用之門號相同，否則視為無效參

賽件。成功登錄成為台灣大基金會會員除可參加本活動及查詢本活動參賽記錄外，並可

享有本活動及台灣大基金會一切權利義務。 

2. 參賽者即便前曾參與歷屆之 myfone 行動創作獎，亦請先行確認現是否仍為台灣大基金

會會員，以確保參賽權，蓋因主辦單位之系統升級整合，若參賽者僅曾參加過第 1屆至

第 6 屆 myfone 行動創作獎，且之後亦皆未再行加入成為台灣大基金會會員，請務必重

新加入成為台灣大基金會會員成功，方能使參賽作品成為有效參賽件。 

3. 參賽者保證於台灣大基金會會員所留存之資料為正確且真實之個人資料，包含但不限於

姓名、身份證字號（外籍人士須提供護照/居留證證號）、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及電子

信箱等。倘參賽者於台灣大基金會會員所留存資料有任何不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

賽資格，參賽者不得異議。 



4. 請參賽者務必於參賽前至台灣大基金會會員網站查詢是否已成功登錄為台灣大基金會

會員，俾以確保參賽權益。 

5. 請參賽者完成投稿後，務必登入本活動網站確認投稿內容是否正確無誤，俾以確保參賽

權益。 

6. 每位參賽者提出之參賽作品數量不限，惟參賽者需依本辦法/活動規範確實完成每件參

賽作品之參賽流程後，方可提出下一個參賽作品，倘參賽者未依參賽流程投遞參賽作品

致影響參賽權益時，參賽者不得異議。 

（二）參賽作品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需符合本活動規範之條件及規格/格式，並成功上傳至本活動網站。 

2. 參賽作品上傳後將無法進行修改或刪除，倘同一參賽者就同一參賽作品重複投遞，主辦

單位僅留存最後一次投稿做為參賽作品。  

3. 參賽作品內容不得有任何暗示參賽者身份之註記。 

4. 經主辦單位及評審認定參賽作品未依本辦法/活動規範之指定條件及規格/格式進行投

稿時，該參賽作品視同不符合參賽資格，參賽者不得異議。 

（１）確為本人之原創，且絕無抄襲或任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２）未曾參加過任何公開比賽（包含但不限於歷屆 myfone 行動創作獎），亦未以任

何實體及/或數位等各種方式出版及/或發表。 

（３）不得有任何涉及惡意誹謗、人身攻擊及/或不雅等字眼或內容。 

5. 參賽者需保證參賽作品：倘主辦單位或評審於公告得獎名單前發現或認定參賽作品有違

反【其他重要事項】任一規範，主辦單位有權立即取消該參賽作品之參賽資格；倘主辦

單位於公告得獎名單後發現或認定有上開情事，主辦單位除有權立即取消參賽作品之得

獎資格外，並得追回獎金（品）及獎座（狀），參賽者並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包含但

不限於主辦單位及其他第三人之損害賠償）。 

（三）獎項及頒獎注意事項： 

1. 育成機會：得獎者將有機會與原創經紀管理公司出色創意簽約為創作人，進一步發展經營創

作規劃。 

2. 本活動預計於 2017 年 11 月舉行頒獎典禮（頒獎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於本活動網站上公

布得獎名單與作品，得獎作品並將另行發表於本活動網站、平面媒體、其他媒體管道或各種

通訊軟體（包含但不限於通訊軟體 m+）。 

3. 得獎者需配合主辦單位作業所需填寫相關書面文件，獲得獎金之得獎者須遵守中華民國相關

法令之規定，由主辦單位代為扣繳稅額。 

4. 主辦單位原則上於頒獎典禮同時頒發獎金（項），倘得獎者因故未能親自出席頒獎典禮，須

事前主動告知主辦單位並配合辦理相關作業及書面文件填寫。本活動領奬截止日最晚 2017

月 12 月 31 日止，逾期視為得獎者放棄領獎權利，且得獎者不得向主辦單位為其他任何主張

或請求。  



5. 倘得獎者提供予台灣大會員資料未填寫正確，致獎項於郵寄或運送過程遲延、錯遞或遺失，

主辦單位概不負責，且得獎者不得向主辦單位為其他任何主張或請求。  

（四）主辦單位因故取消某參賽者之得獎資格後，主辦單位有權決定是否予以遞補，所有參賽者    

皆不得異議。 

（五）主辦單位就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一律不發回或退件，參賽者應就參賽作品自行保留底稿，

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主辦單位要求提供參賽作品內容。 

（六）參賽者瞭解並同意參賽作品自公佈得獎時，得獎者即應無條件無償永久授權主辦單位取得

該參賽作品之專屬授權（並可再授權），並應配合主辦單位要求簽署授權同意書及遵守授權同意

書所載所有內容，倘無法配合視為放棄得獎資格，絕無異議。 

（七）主辦單位有權隨時修改本活動徵件辦法內容（包含但不限於投稿需知及評審作業），並公

告於本活動網站內，不再另行通知個別參賽者。參賽者參加本活動即視為同意遵守本活動所有徵

件規範，倘參賽者不願遵守本活動規範，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參賽者不得異議。 

 


